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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辽宁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

申  报  书








申报主体：                                                        
填表日期：                                                        



填报说明
一、依据全国及各省农产品品牌培育指标体系编制本申报书。
二、申报材料内容采用三号、仿宋GB2312字体，页码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页，在不改变表格格式的前提下，可增加页数。
三、申报材料包括基本信息表、基础数据表及相关证明材料。
四、申报材料须加盖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章。
五、全部申报材料需沿长边装订成册，同时提交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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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公用品牌基本信息表
	区域公用品牌名称
	

	申报主体名称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品牌标识
	（粘贴图片）

	品牌宣传用语
	

	品牌简介
	（300字以内）

	使用主体列示
	

（20个以内）




注：申报主体指区域公用品牌所有者或品牌授权管理组织，如协会等，使用主体指能够合法合规使用区域公用品牌的主体，包括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区域公用品牌基础数据表
	序号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数值

	1
	规模
	2024年生产规模（种植/养殖）
	（自填单位）
	

	2
	产量
	2024年品牌主导产品产量
	（自填单位）
	

	3
	成本
	区域内种植/养殖、生产、经营该产品的全部投入费用，年均
	万元
	

	4
	管理
	近三年品牌产品从业人员培训人次（年均）
	人次
	

	5
	价格
	2024年品牌产品平均产地销售价
	（自填单位）
	

	6
	
	2024年品牌产品平均市场销售价
	（自填单位）
	

	7
	品牌影响
	品牌产品省内销售占总销售额比例
	%
	

	8
	
	品牌产品国内销售占总销售额比例
	%
	

	9
	品牌责任
	授权使用该品牌的企业数量
	家
	

	10
	
	授权使用该品牌的合作社数量
	个
	

	11
	
	授权使用该品牌的家庭农场数量
	个
	

	12
	
	品牌带动地方从业人员数量
	人
	





（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推荐程序）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
推荐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人民政府推荐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农业农村部门
推荐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区域公用品牌推荐程序）

	市级农业农村部门
推荐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人民政府推荐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域公用品牌相关证明材料清单


（以下清单，如有，则提供证明材料，如无，则略过；清单序号不要变动；非特别说明，以下主体均指品牌的申报主体或使用主体）
1. 区域公用品牌获得国家部委认定的地理标志产品（商标）、名特优新农产品的证明材料。
2. 获得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GAP、ISO9001、HACCP、GB/T22000等认证情况，且在认证有效期内。
3. 生产环境情况，如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水源质量评价等。
4. 区域公用品牌相关农业生产技术规范和产品标准。
5. 区域内以品牌农产品为主营业务的国家级及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示范社数量（按国家级、省级逐一提供名单和证明材料）。
6. 品牌所在地区或产业园区进入国家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现代农业产业园、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示范区、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等重大项目情况（按国家级、省级逐一提供名单和证明材料）。
7.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情况。
8. 制定农业投入品购进、使用、保管登记制度，产品检测档案及通报制度情况。
9. 申报主体定期进行产品质量安全抽检情况。
10. 政府或企业投入的区域品牌专项经费支持，政府发布的政策扶持情况。
11. 品牌管理机构及人员配备、售后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12. 通过传统销售渠道（大型商超、批发市场、专卖店、连锁店等）销售情况（提供区域品牌产品与渠道商签约材料或在实体店销售图片）。
13. 通过新兴销售渠道（第三方电商平台、自建电商平台、公众号、微博、短视频平台等）销售情况证明材料。
14. 通过传统媒体（包括电视、报纸、杂志、户外媒体等）进行品牌宣传情况。
15. 通过新媒体（门户网站、公众号、微博、短视频平台等）进行品牌宣传情况。
16. 举办或参加市级及以上品牌产品推介会、农业博览会、农产品展销会、品牌发布会、行业论坛等情况。
17. 区域公用品牌出口情况（近5年）。
18. 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外部优势资源建立合作关系情况。
19. 获得与品牌相关的发明、实用创新或外观设计专利情况（以专利证书为证明材料）。
20. 品牌或品牌主导产品获得市级及以上荣誉情况，包括质量、安全、卫生、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及其他品牌相关荣誉。
21. 履行生态责任（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绿色控害植保技术、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等环保措施）和社会责任情况（如帮助农户流转土地、提供技术指导、农机具租借等服务情况等）。
22.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附件2



2025年辽宁省知名农产品品牌培育

申  报  书








申报主体：                                                        
填表日期：                                                        




填报说明

一、依据全国及各省知名农产品品牌培育指标体系编制本申报书。
二、申报材料内容采用三号、仿宋GB2312字体，页码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页，在不改变表格格式的前提下，可增加页数。
三、申报材料包括基本信息表、基础数据表及相关证明材料。
四、申报材料须加盖市、县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公章。
五、全部申报材料需沿长边装订成册，同时提交电子版。
知名农产品品牌基本信息表
	品牌名称
	

	申报主体名称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公司注册地址
	               市              县（区）             乡（镇）
                                                                           

	品牌标识
	（粘贴图片）

	品牌宣传用语
	


	公司简介
	（300字以内）


注：申报主体为品牌所有者。
知名农产品品牌基础数据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值

	1
	品牌创立年份
	年
	

	2
	2024年品牌农产品生产规模（种植/养殖）
	（自填单位）
	

	3
	品牌产品经营费用（年均，包括养殖、生产、经营该产品的全部投入费用）
	万元
	

	4
	2024年品牌产品年产值
	万元
	

	5
	2024年品牌产品年产量
	（自填单位）
	

	6
	2024年品牌产品平均市场售价
	（自填单位）
	

	7
	品牌产品省内市场销售占总销售额比例
	%
	

	8
	品牌产品国内市场销售占总销售额比例
	%
	

	9
	近三年纳税总额
	万元
	

	10
	2024年企业用工数量
	人
	

	11
	带动农户数
	人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
推荐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农业农村部门
推荐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知名农产品品牌相关证明材料清单
（以下清单，如有，则提供证明材料，如无，则略过；清单序号不要变动）
1. 品牌农产品注册商标证明材料。
2. 申报主体近三年无不良信用记录证明。
3. 生产环境。如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水源质量评价等。
4. 获得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GAP、ISO9001、HACCP、GB/T22000等认证情况，且在认证有效期内。
5. 新型农业机械化设施、设备情况。
6. 通过市级及以上质量检测情况。
7. 拥有完善的品牌管理体系、质量管控体系、标准体系、售后服务体系等证明。
8. 拥有固定生产基地，且批量生产已满两年证明。
9. 加工企业认证资质证明。
10. 品牌农产品出口情况（近5年）。
11. 通过传统销售渠道（大型商超、批发市场、专卖店、连锁店等）销售情况（提供与渠道商签约材料或在实体店销售图片）。
12. 通过新兴销售渠道（第三方电商平台、自建电商平台、公众号、微博、短视频平台等）销售情况等证明材料。
13. 企业自建网站、APP或微信小程序等证明材料（网站需提供网址和网站截图，APP和微信小程序需提供软件截图）。
14. 通过传统媒体（包括电视、报纸、杂志、户外媒体等）进行品牌宣传情况。
15. 通过新媒体（门户网站、公众号、微博、短视频平台等）进行品牌宣传情况。
16. 品牌专项经费支持情况，包括获得的政府扶持资金和企业投入资金。
17. 举办或参加市级及以上品牌产品推介会、农业博览会、农产品展销会、品牌发布会、行业论坛等情况。
18. 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外部优势资源建立合作关系的情况。
19. 获得市级及以上荣誉情况，包括质量、安全、卫生、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及其他品牌相关荣誉。
20. 获得与品牌相关的发明、实用创新或外观设计专利情况（以专利证书为证明材料）。
21. 履行生态责任（如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生物农药和绿色控害植保技术、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地膜污染防治等环保措施）和社会责任情况（如帮助农户流转土地、提供技术指导、农机具租借等服务情况等）。
22.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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